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

	序号
	收费项目名称
	收费标准
	收费依据

	1
	城镇垃圾处理费
	1. 居民住户（含暂住户）按垃圾处理费（袋装费）每户每月5元收取。
2. 机关、事业、社会团体、驻市部队等单位，按在册干部、职工每人每月3元收取（不含离退休人员，不足10人的按10人计算），由单位负担。
3. 企业按在册职工每人每月3元收取（不含离退休人员，不足10人的按10人计算），由企业或业主负担。
4. 餐饮服务、娱乐休闲、医疗门诊、建材、修（洗）车、废品回收、瓷器、洗理店，经营面积在100平方米（含100）以下，按每平方米每月1元收取。经营面积超过100平方米：①超出500平方米以内，超出部分按标准的80%计算；②超出500－1000平方米（含），在①基础上超出部分按标准的60%计算；③超出1000平方米以上，在①、②基础上超出部分按标准的50%计算。
5. 旅馆服务业（内设餐饮、娱乐业，另按标准计收），按设置的经营床位的60％核定，按每床位每月10元收取。
6. 百货、食杂、电器、照相、五金、通讯、邮电、书刊、金融商业门点或营业网点，经营面积在100平方米（含100）以下，按每平方米每月0.5元收取。经营面积超过100平方米：①超出500平方米以内，超出部分按标准的80%计算；②超出500－1000平方米（含），在①基础上超出部分按标准的60%计算；③超出1000平方米以上，在①、②基础上超出部分按标准的50%计算。
7. 集贸和批发市场：畜禽、鱼类按每摊位每月15元收取，饮食、蔬菜、水果按每摊位每月12元收取，其它摊位按每摊位每月10元收取。
8. 本辖区内所属机动车（单位和个人，含营运车辆）按以下标准收取：2吨以下货车每辆每月5元，2吨以上货车每辆每月10元；客车10座位以下每月10元，10座位以上每月15元；公交车按每辆每月5元收取；出租车每月5元.
9. 停车场、点，按经营面积每平方米每月0.2元收取。
10. 市区内新建、改建、续建、扩建的房屋、厂房、综合楼、办公楼等建设单位和个人，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一次性交纳3元的垃圾处理费。
11.对应当征收垃圾处理费的法人和个人，以上未涵盖的，可参照相近行业标准执行。





	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，国发〔2011〕9号，计价格〔2002〕872号，赣发改收费字〔2009〕1719号

	2
	城市道路占用、挖掘修复费
	1. 县城市中心区内主次干道经营性占道收费下限0.2元/日/平方米，上限0.7元/日/平方米。
2. 县城市市中心区内主次干道基建或其他占道收费0.3元/日/平方米
3. 县城市市中心区内支区干道经营性占道收费下限0.1元/日/平方米，上限0.6元/日/平方米。
4. 县城市市中心区内支区干道基建或其他占道收费下限0.06元/日/平方米，上限0.2元/日/平方米。
5. 县城市市中心区外主次干道经营性占道收费下限0.1元/日/平方米，上限0.4元/日/平方米。
6. 县城市市中心区外主次干道基建或其他占道收费下限0.06元/日/平方米，上限0.2元/日/平方米。
7. 县城市市中心区外主次干道经营性占道收费下限0.03元/日/平方米，上限0.4元/日/平方米。
8. 县城市市中心区外主次干道基建或其他占道收费下限0.04元/日/平方米，上限0.1元/日/平方米。
9. 城市道路沥青路面挖掘修复费328元/平方米
10. 城市道路水泥砼路面挖掘修复费272元/平方米
11. 城市道路彩色人行道板挖掘修复费168元/平方米
12. 城市道路广场砖人行道板挖掘修复费344元/平方米
13. 城市道路水泥砂浆抹面人行道挖掘修复费51.2元/平方米
14. 城市道路土质人行道挖掘修复费36元/平方米
15. 城市道路路沿石挖掘修复费78元/米
16. 城市道路Ф500以下下水道挖掘修复费921.6元/米
17. 城市道路Ф600-800下水道挖掘修复费1164.8元/米
18. 城市道路Ф1000-1500下水道挖掘修复费2508.8元/处
19. 城市道路方（圆）形检查井挖掘修复费3399.2元/座
20. 城市道路雨水井挖掘修复费687.2元/座
21. 城市道路不锈钢扶手栏杆（柱）挖掘修复费436元/米
22. 城市道路砼扶手栏杆（柱）挖掘修复费204.8元/米
23. 城市道路钢管扶手栏杆（柱）挖掘修复费256.8元/米
24. 城市道路汉白玉等石材护栏挖掘修复费2656元/米
25. 城市道路管线过桥（含人行地道、天桥等）挖掘修复费0.8元/平方米
26. 城市道路在人行天桥搭钢结构便桥挖掘修复费1600元/平方米
27. 城市道路在人行天桥搭木结构便桥挖掘修复费1200元/平方米
28. 城市道路改造人行道挖掘修复费64元/平方米
29. 城市道路石材路面挖掘修复费615.2元/平方米
30. 城市道路石材人行道挖掘修复费440元/平方米
31. 城市道路余土堆放挖掘修复费8元/米/天
32. 城市道路超重车、履带车过桥或进入市区道路维护费（60吨以上）0.16元/米/天
33. 城市道路超重车、履带车过桥或进入市区道路维护费（60吨以下）0.08元/米/天
34. 城市道路单位排水管理涵接入城市排水管网φ500以下挖掘修复费6400元/处
35. 城市道路单位排水管理涵接入城市排水管网φ600-800挖掘修复费12000元/处
36. 城市道路单位排水管理涵接入城市排水管网φ1000挖掘修复费24000元/处 
37. 城市道路单位排水管理涵接入城市排水管网φ1200-1500挖掘修复费40000元/处 
38. 城市道路普通人行道板挖掘修复费86.4元/平方米
	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，建城〔1993〕410号，财税〔2015〕68号，赣价费字〔1994〕10号，赣建城〔2001〕28号，赣建城〔2006〕41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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